
周至县消防救援大队

      
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

周消当罚决字〔2024〕第 0034号

 

违法行为人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、

户籍所在地、现住址/单位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、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）：邓**，性别：男，年龄：58，出生日期：1966年 07月 01日，居

民身份证，号码：33252119660701****，现住址或单位地址：陕西省西

安市周至县集贤镇新城村一组彩门北路东第一条街路南第一家。

处罚地点：周至县风尚住宿馆（风尚酒店），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安市周至

县人民政府

执行方式：警告当场收缴罚款被处罚人持本决定书在十五

日内到周至县幸福桥农业银行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的，每日按罚款数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之

规定，现决定给予邓**处罚人民币壹佰伍拾元整的行政处罚

现查明 2024年 7月 24日，我大队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对周至县风尚

住宿馆（风尚酒店）进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消防安全监督检查，发现

员工邓**将布草桶放置在二层南侧楼梯间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
防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经劝导，邓**已将布草桶清除且无危害后果，

属于法定从轻情节，以上事实有《消防监督检查记录》（编号：

〔2024〕第0862号）、现场照片 6 张、邓**陈述和申辩等证据证实。

。

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。

申请行政复议。

集贤镇新城村一组彩门北路东第一条街路南第一家
办案执法人员：李鑫、单小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

处罚前已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拟作出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和

依据，并告知违法行为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。

    

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被处罚人：

    年 月 日

 周至县消防救援大队

二〇

一式两份，一份交被处罚人，一份交所属消防救援机构备案。

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


